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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文件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
浙人社发〔2022〕71 号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

关于 2022 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 2022 年提高城乡居

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2〕36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

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

整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浙人社发〔2019〕57 号），经省政府同意，

决定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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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90 元，即在原每人每月 180 元的

基础上增加 10 元。

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，充分体现

了省委、省政府对民生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城乡居民的关心

关怀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站位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

根据当地财力情况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的要求，统筹考虑各项

因素，合理确定基础养老金标准，完善并落实基础养老金正常调

整机制；进一步健全参保缴费激励机制，积极引导参保居民选择

更高档次缴费，增加个人账户积累，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，促

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。各地人力社保和财政

部门要做好调整基础养老金标准的相关工作，确保将调整后的养

老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，调整方案及时报上级人力社保和财政部

门备案。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

2022 年 9 月 13 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处）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9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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